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鸡精、 鸡汁、 酱油等调味品

是千家万户必不可少的基本生活用品， 然

而却有一些犯罪分子用低廉的原料， 配制

假冒调味品， 危及人们舌尖上的安全。 昨

天，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诉

的生产、 销售假冒“太太乐” “家乐” 等

品牌调味品案， 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法院当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8 万

元。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 被告人

王某未经“太太乐” 注册商标权利人许

可， 购买杂牌调味品原料和假冒“太太

乐” 注册商标的包装材料， 伙同尤某 （另

案处理）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地灌装假冒

“太太乐” 鸡精、 “太太乐” 鲜味宝调味

料， 后销售给经营淘宝店铺的陈某 （另案

处理）。 其间， 王某还向陈某销售从他处

购入的假冒“家乐” 鸡精、 “家乐” 鸡汁

调味料、 “美极” 鲜味汁、 “百花” 蜂蜜

等商品， 并将部分待售假冒商品存放于北

京市某地下仓库。

2020 年 8 月 20 日， 公安机关在被告

人王某住处将其抓获， 并从上述租赁地及地

下仓库查获大量假冒“太太乐” “家乐”

“百花” 等注册商标的商品及假冒“太太乐”

鸡精包装袋等物品。

经审计， 王某销售假冒“太太乐” 鸡

精、 “太太乐” 鲜味宝调味料金额达 13.9

万余元， 扣押的假冒“太太乐” 鸡精、 “太

太乐” 鲜味宝调味料价值 2000 余元， 已销

售的假冒“家乐” 鸡精、 “家乐” 鸡汁调味

料、 “美极” 鲜味汁、 “百花” 蜂蜜等商品

金额达 1.9 万余元。 经商标权利人鉴别， 上

述带有“太太乐” “家乐” “美极” “百

花” 商标的商品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今年 3月 5日， 市检三分院对该案向上海三

中院提起公诉。

市检三分院认为， 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并对外销售，

情节严重， 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法庭经审理后， 采纳市检三分院指控的

全部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 当庭以假冒注册

商标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8

万元。

销售金额逾百万元，待售358瓶
上海三中院依法对销售假冒茅台酒案作出终审裁判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本报讯 “贵州茅台” 在市场上一直极

受欢迎， 供不应求， 有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

利， 销售假冒茅台酒。 昨日上午， 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人谢某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的终审裁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谢某某为

牟取非法利益， 从他人处收购假冒“贵州茅

台” 品牌白酒若干存放于自己位于本市浦东

新区的办公室内。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间， 被告人谢某某多次向郑某才销售假

冒茅台酒， 共计销售金额 868200 元。 2019 年

8 月至 9 月期间， 被告人谢某某以每瓶 1499

元的价格向陈某平销售假冒茅台酒 120 瓶，

共计销售金额 179880元。

2019年 9月 24日， 民警在检查中现场查

获并扣押“贵州茅台” 品牌白酒共计 358 瓶，

并将被告人谢某某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

调查。 经鉴定， 在被告人谢某某办公室内及

陈某平处被查获的共计 442 瓶茅台酒及从郑

某才处调取的 18 瓶茅台酒均系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 经审核， 依法被查扣的 358 瓶假冒茅

台酒的货值金额共计 429600元。

一审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

处被告人谢某某有期徒刑4年， 罚金75万元；责

令被告人谢某某退出违法所得； 查获的假冒注

册商标的酒类商品、犯罪工具手机均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后， 谢某某不服， 向上海三中院

提出上诉。 谢某某及其辩护人认为谢某某主观

上不明知涉案酒品是假酒， 故而不构成犯罪。

但审理中， 有另案处理人员指认谢某某曾

让其到茅台镇收购假冒茅台酒的供述， 有多名

购买人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谢某某购买的证

人证言， 结合其他客观证据， 足以证明谢某某

具有销售假冒茅台酒的主观故意， 其辩解不成

立。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谢某某销售明

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数额巨

大， 未销售的货值金额数额亦巨大， 其行为已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依法应予惩

处。 原判认定谢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适用法律

正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故作出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盗版CFA、FRM金融类课程
虹口检察院办理一起侵犯金融类教材著作权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仲偲璟

本报讯 各大美食推荐公众号已成为公

众选择美食的重要途径之一， 他们发表的文

章， 很可能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口碑和业绩。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月饼生产

商与公众号运营商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悦心” 美食公众号（以下简称悦心公

号）由无锡一家网络技术公司运营，以美食推

荐、糕点烘焙、甜品点评为主要业务范围，拥

有一定的粉丝群， 文章单篇阅读量达几千至

上万不等，粉丝互动、评论颇为活跃。

2020 年 7 月，悦心公号发布了两期品牌

月饼的测评文章， 文中将上海峰友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峰友公司）出品的月饼馅料和

其他 4个品牌进行对比， 文中提到该品牌月

饼添加食物防腐剂导致保质期长、 有工业添

加剂的微涩感、有工业香精味、软塌等等。

峰友公司诉称， 悦心公号发表的文章中

提及该月饼有工业添加剂的微涩感和工业香

精味道， 这会使公众误认为原告的食品中有

工业添加剂和工业香精， 进而被认定为有毒

有害食品。 文章发表后， 峰友公司的月饼销

售额存在下降的情况。 悦心公号的运营公司

侵犯了峰友公司的商誉和商品声誉， 存在不

正当竞争行为， 要求悦心公号停止侵权、 赔

礼道歉、 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

网络技术公司辩称， 悦心公号在发表文

章前已对月饼进行了测评， 根据原告产品配料

表也有脱氢乙酸钠是添加剂， 吃起来的微涩感

是经过几人测评的真实感觉。 测评结果是客观

真实的， 已经尽到了谨慎义务。 悦心公号在

2020 年关注和阅读量不大， 传播范围有限，

峰友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公司的名誉权受到损

害。 而月饼销售额存在下降， 也不能归咎于月

饼测评文章的发表。

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 奉贤法院认为， 网

络技术公司通过其微信公众号长期对糕点点心

类美食提供制作烘焙指导、 对相关食品进行测

评， 并非普通消费者。 在发表测评文章时， 应

较普通消费者更秉承诚实信用原则， 审慎审查

信息的真实性， 以免对被测评企业的商誉造成

不合理的损害。

网络技术公司在公众号文章中的某些表

述， 提到该品牌月饼添加了食品防腐剂导致保

质期长、 品尝出工业添加剂的微涩感、 有工业

香精味等， 并没有提供相应依据， 易造成公众

误解。

同时， 公众号发表的两篇月饼测评文章，

属于向不特定公众散布， 有一定的影响力， 客

观上会造成公众对该品牌月饼评价降低。

最终， 经过奉贤法院多次调解， 网络技术

公司意识到其不当言论给峰友公司带来的不

便， 表示将尽快删除相关文章， 并在其运营的

公众号上发布更正说明、 给付峰友公司补偿款

3000元。 （文中出现名称皆为化名）

法治庭审A6

美食公众号发表不当测评文
商家起诉后获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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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售假、真假掺卖、非法解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新特征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邱坤

本报讯 昨天是世界知识产权日， 上

海市版权局对外发布 2020 年度上海十大

版权典型案件，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

陈某某侵犯金融类教材著作权案入选。 本

案也系全国“扫黄打非” 工作小组督办的

重点案件。

陈某某在未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

下， 通过其个人经营的“金造社” 微店对

外销售上海金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享有著

作权的“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一

级、 二级、 三级及“金融风险管理师”

（FRM） 一级、 二级的培训视频、 讲义等

作品。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陈某某销售

的盗版课程与上海金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的作品内容比对同一。 经司法审计， 涉案

实际销售价格为 23 万余元。 公安机关以

被告人陈某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虹口

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审查， 虹口检察院以

侵犯著作权罪对被告人陈某某提起公诉。

检察官表示， 该案涉及职务作品的认

定及权利归属、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范

围、 权利人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的证

明效力等多个复杂问题， 办案中检察官清

晰梳理各个环节各类证据， 严谨论证司法

鉴定等问题， 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

益借鉴。

本案由被害单位金程公司自行发现而

报案至公安机关并已提供一些前期证据。 然

而同一性鉴定对于案件的罪与非罪是非常关

键的证据， 由权利人提供确实会存在证明力

减弱的情况。 检察官遂要求公安机关重新鉴

定。 经重新鉴定， U盘内视频与被害单位的

正版视频具有同一性。

检察官在审查中发现， 虽然金程公司作

为权利方， 但由于授课视频是由老师授课讲

解而形成，授课老师对视频也具有著作权。案

卷中没有授课老师与金程公司之间关于著作

权的相关约定。因此，检察官向金程公司调取

了其公司相关协议， 明确了金程公司系视频

课程、 讲义等作品的著作权人且其并未授权

被告人陈某某复制发行涉案作品这一事实。

检察官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会计师事务所

对犯罪数额的审计以被告人陈某某的全部微

店交易记录来计算。 但被告人陈某某的涉案

网盘内除了有对金程公司的侵权视频， 还有

陈某某从网上其他渠道买来的非侵权视频。

如何确定陈某某微店销售记录全部为销售侵

权商品的金额， 成为检察官审查关注的重

点。 通过陈某某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及对其

进行讯问， 陈某某的销售模式为， 购买者点

击任何一个微店链接， 则其将全部网盘内的

内容整体分享给购买者。 也就是说， 其销售

的商品中都包含金程公司的侵权视频。

2020 年 8 月 28 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认

定陈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12万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钱宇文

本报讯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蓬勃

发展以及传统犯罪由线下向线上的转移， 侵害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在第 21 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 到来之际，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对近年来办理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进行分

析梳理， 并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发布知识产权检

察白皮书。 直播售假、 真假掺卖， 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呈现新特征。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年 3 月 31 日， 长宁

检察院共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194 件 406 人， 逮捕 171 件 320 人； 受理审查

起诉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196 件 423 人， 起诉

159 件 275 人， 已判决 125 件 196 人。 主要涉

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假冒注册商标

罪、 侵犯著作权罪、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罪

名。 其中， 假冒注册商标类案件占比最大， 并

逐年上升， 2019 年该类案件占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总量比例为 83%， 2020年占比 94%， 2021

年 1-3月占比 97%。

白皮书指出，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组织更加

职业化、 规模化。 直播售假成新兴手段， 制

假售假另辟“新途径”。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和直播形式的兴起， 直播卖货成为“新

一代电子商务模式”。 部分犯罪分子借助直播

带货渠道， 利用直播间观众从众、 捡漏等心

态， 低价买进假冒品牌商品然后高价售出，

严重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 如洪某某与皮具

商王某某等上家合作， 进购假冒 LV、 GUC-

CI、 DIOR等品牌的包具、 墨镜、 手表、 配饰

等商品后， 指使员工通过建立粉丝群、 话术引

导、 直播互粉等形式营销“迪拜港大叔包包治

百病” 等 10 余个直播账号， 以直播卖货形式

出售假冒品牌商品， 累计销售额达 1000 余万

元。

正规店铺“真假掺卖”， 经销商成制假售

假“传播源”。 部分正规授权经销商为赚取更

多商品利润铤而走险， 通过收购仿冒水平较高

的假冒品牌产品以正品价格对外销售， 形成从

假货购买到违法售假的“黑色利益链”。 如林

某等人经营多家电子数码产品网店并获得了相

应品牌授权， 为牟取高额利润， 林某等人从非

正规渠道购买假冒“华为” “荣耀” 商标的手

机屏幕， 再通过上述店铺转售给他人， 至案发

销售金额达 48万余元。

侵犯涉外品牌著作权犯罪多发。 此外， 利

用“深度链接” 等互联网技术手段实施犯罪。

涉互联网的知识产权案件更加专业复杂， 侵权

人往往具备专业知识背景， 新技术、 新手法的

出现给案件查办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如利用

“深度链接” 等互联网技术手段盗播热门视频

牟利， 刘某某等 18 名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

通过租用服务器建立个人网站， 利用非法运营

的“平民解析” 网站， 在未经北京爱奇艺科技

有限公司、 优酷信息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等

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 盗用大量视听资源加

载至自己开设的视频网站上， 供他人浏览点击

播放， 并以在网页上刊登收费广告的方式获取

巨额利润。 日前， 18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 3 年至拘役 4 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20

万元至 1万元不等。

“太太乐”“家乐”等品牌调味品遭假冒
被告人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获刑1?


